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包干制项目经费管理办

法（测研院〔2024〕2 号） 
院属各单位：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包干制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已经 2023 年 12

月 11日第 14次院务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2024年 1月 16日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包干制项目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根据《财政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印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21〕177号）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院自 2023年起获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经费管理。 

第三条 项目资金支出是指与项目研究工作相关的、由项目资金支付的各项费用

支出，由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组成。直接经费包括设备费、业务和劳务费，间接费包

括管理费和绩效支出。 

第四条 项目预算实行包干制，由项目负责人负责编制，经部门负责人同意，财

务管理部门审核，分管领导审批后执行。项目负责人对经费使用的真实、合理、合规

性负责。 

第五条 包干制项目资金由项目负责人自主决定使用，按照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

的开支范围列支，无需履行调剂程序。 

第六条 项目结题后的结余资金由院统筹安排用于科研直接支出，优先考虑原项

目团队科研需求，按相关规定退回的除外。 

第七条 项目负责人应自觉接受并积极配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项目经费使用

进行的相关监督检查，并签署个人承诺书（附件）。 

第八条 对不履行项目经费管理责任、违规使用项目经费的项目负责人，视情节

轻重采取约谈、通报批评、冻结项目经费使用、取消负责人一定期限内项目申报资格

等处罚措施；对违纪的，按照国家和院相关规定处理；对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

机关处理。 

第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科技管理部门、财务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附件 

“包干制”项目经费使用个人承诺书 

 

本人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类型项目，项目名称:***，批准号:***，在充分知

悉项目经费包干使用有关政策前提下，做如下承诺： 

一、认真开展研究工作，充分发挥经费支持效用，结合实际研发需求，经与单位

协商，设定绩效支出比例为占总经费***%，金额为***万元。 

二、项目经费根据科研需要据实支出，遵守所科研经费使用报销标准和规范，对

经费使用的真实性、相关性、合理性、合规性和有效性承担责任。 

三、尊重科研规律，坚持科学精神，坚守学术规范，自觉接受上级及有关部门监

督，坚决杜绝以下行为： 

（一）编报虚假预算； 

（二）未对项目资金进行单独核算； 

（三）列支与本项目项关的支出； 

（四）未按规定执行和调剂预算、违反规定转拨项目资金； 

（五）虚假承诺其他来源资金； 

（六）通过虚假合同、虚假票据、虚构事项、虚报人员等弄虚作假，转移、套取、

报销项目资金； 

（七）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将科研经费违规转拨、转移到利益相关的单

位或个人； 

（八）设置账外账、随意调账变动支出、随意修改记账凭证、提供虚假财务会计

资料等； 

（九）使用项目资金列支应当由个人负担的有关费用和支付各种罚款、捐款、赞

助、投资、偿还债务等； 

（十）其他违反国家财经纪律的行为。 

 

 

 

承诺人(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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